[bookmark: _Toc215479111]第六章  服务需求书
1. 带“★”项为不可负偏离项，有一项负偏离即导致投标无效。是否响应第六章服务需求书，以《服务条款偏离表》“投标文件响应”栏填写为准。
2.如投标人中标后被发现不能满足本章带★号条款要求的，采购单位有权拒绝签订合同，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bookmark: _Toc215479053][bookmark: _Toc215479112]（一）采购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2026年宝安分局劳务派遣服务项目
2. 项目预算金额或预算金额之下的最高限额：205,500.00元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1. ★服务期限：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2. 服务内容、技术标准、工作质量要求
（一）工作内容
因业务需求，现有部分辅助性岗位需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商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宝安分局2026年度需派遣业务类及后勤类员工共137名，因采购单位派遣员工实行总量控制，保持用工规模的总体稳定，该数量为年度内每月派遣员工数量上限，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部分离职待补充的情况，即每月派遣人员数量可能低于或等于137名，每月根据派遣机构实际派遣人员数量结算相应管理服务费并由派遣机构每月实际代付相应的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费等。劳务派遣员工从事业务经办及其他岗位辅助工作，为保障项目顺利开展，中标服务商应按照采购人制定时间、服务方式等完成项目实施工作。
（二）具体技术要求
（一）岗位要求
1、派遣员工基本条件：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无违纪违法犯罪记录；年龄一般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具备国家承认的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后勤岗位学历条件可适当放宽；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
（二）岗位职责
1.业务类：主要负责窗口岗位和业务辅助岗位工作，窗口岗位是指业务受理、咨询、信访窗口接待等岗位，业务辅助岗位指办公行政、后台业务办理、档案整理等岗位。
2.后勤类：主要安排在厨工、清洁工、水电工等岗位工作。
（三）工作时间
每周五天，每天7小时。
（四）工作地点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宝安分局及各管理站
（五）合同订立
采购单位根据岗位类别、岗位名称及岗位条件与中标单位签订《劳务派遣服务协议》或《人力资源服务协议》，劳务派遣单位根据协议约定条款，履行对采购人对派遣员工的义务，承担派遣员工管理主体责任。
（六）人员招聘及补充、培训、考核
1.招聘及补充
业务类派遣员工招聘在采购人核定的名额内，按照“缺一补一”的原则开展，坚持逢进必考，按照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方式，由劳务派遣机构实行公开招聘。后勤类派遣员工的选用条件，有采购人根据岗位实际需要自行确定。
2.派遣员工培训
新聘业务类派遣员工应组织岗前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岗前培训包括集中培训和跟岗学习培训。
3.派遣员工考核
派遣员工应参加采购单位的考核工作，考核以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结合方式进行，考核结果与派遣员工工资待遇、续聘、评先评优等挂钩，具体按采购单位的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七）用工关系管理
1.采购单位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劳务派遣协议应当约定派遣岗位和人员数量、协议有效期、服务费、岗位资格条件、员工管理、违反协议的责任等内容。协议约定支付费用和时间，足额保障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
2.派遣员工与劳务派遣单位因下列情形终止劳动关系的，采购人与派遣员工的用工关系也相应终止：派遣员工与派遣机构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派遣员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派遣员工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派遣员工与劳务派遣机构的劳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
派遣员工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的；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3.符合下列情形的，采购人经提前书面通知劳务派遣机构和派遣员工，可将派遣员工退回劳务派遣机构：
不服从采购人工作安排的；严重违反采购单位工作纪律、规章制度的；工作出现严重失职和失误的；违法违纪，被处以拘留或刑事处罚的；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经要求改正但拒不改正的；未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在派遣时隐瞒或提供虚假个人信息的；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或一个考核年度内出现两个季度的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的；一个季度考核结果为不称职，或当年年度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的；
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的；派遣员工派遣机构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无法履行协议的；其他致使劳务派遣协议无法履行或部分无法履行的。
因上述包含的可退回派遣员工情形，涉及支付经济补偿事项的，按国家劳动法律法规规定和劳务派遣协议的相关条款执行，由员工原工资经费渠道解决。
（八）服务责任
1、劳务派遣机构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人事、劳资、社保、计生等人事劳资管理工作，并提供为派遣人员办理用工手续、发放工资福利待遇、缴纳社保及公积金、处理保险理赔、人事档案管理、经济补偿金发放、工会管理、健康体检等方面的管理服务，并负责处理合同服务期内所有与派遣员工有关的劳资纠纷和调解管理纠纷。
2、中标单位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采购人有权追究其违约责任。
3. 报价要求:
1.劳务派遣机构提供劳务派遣服务，收取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费，其中，参与竞价部分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费（劳务派遣管理服务费），报价项目详见下表：
	序号
	报价项目
	价格（万元）
	说明

	1
	派遣员工劳务费（包含员工工资、工会福利费、社保费用、公积金、员工体检费用等）
	为派遣机构据实代付部分，无需报价。
	该部分参照《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劳务派遣员工薪酬待遇发放方案》执行。

	2
	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费（劳务派遣管理服务费）
	20.55万元（预算金额）
	1.此项费用参与竞争报价，由投标人自行报价。报价形式为：XXX元/人/月，单价报价上限为125元/人/月。
2.控制年度预算上限，预算金额部分为该项目年度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费（劳务派遣管理服务费）预算支付上限，在此范围内支出。


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合理利润。报价由响应供应商根据本公告工作内容自行测算。
4. 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方式支付。



